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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本 工 程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基 本 工 程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基 本 工 程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基 本 工 程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

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提 供 有 關 擬 建 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

樓 工 程 計 劃 的 補 充 資 料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我 們 向 委 員 匯 報 就

3 0 項 涉 及 環 境 生 設 施 的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諮 詢 區 議 會 的 結 果，以 及 告 知 委

員 我 們 就 這 些 計 劃 的 日 後 發 展 所 作 的 建 議 。

3 . 在 匯 報 的 3 0 項 計 劃 中 ， 有 1 0 項 涉 及 環 境 生 和 康 樂 文 化 設 施 的 計

劃 ， 包 括 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 。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和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已 就 是 否 需 要 把 轄 下 有 關 設 施 納 入 這 些 計 劃 進 行 檢 討 。 經

考 慮 區 內 現 有 設 施 的 分 布 和 使 用 率 、 有 關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、 該 區 人 口 增 長

情 況 及 從 市 場 角 度 考 慮 的 營 運 效 益 (就 街 市 設 施 而 言 )等 因 素 後 ， 我 們 認

為 ：

( a ) 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計 劃 的 發 展 規 模 應 予 修 訂 ， 修 訂 設 施 包 括 一

個 街 市 和 一 個 公 廁 而 不 設 康 樂 中 心 ； 以 及

( b ) 就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 計 劃 而 言 ， 目 前 並 無 理 據 支 持 在 區 內 興 建 一

個 街 市 和 一 個 體 育 館 。

4 . 關 於 上 文 ( a )項，委 員 要 求 我 們 提 供 背 景 資 料，解 釋 當 局 決 定 取 消 在

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計 劃 興 建 康 樂 中 心 的 原 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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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關 於 上 文 ( b )項，委 員 雖 然 同 意 工 程 計 劃 無 須 包 括 街 市，但 對 於 不 會

興 建 康 樂 設 施 的 建 議 有 保 留 。 委 員 並 要 求 提 交 有 關 這 項 計 劃 的 詳 細 報

告 。

補 充 資 料補 充 資 料補 充 資 料補 充 資 料

6 . 我 們 就 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及 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 計 劃 的 詳 細 評 估 報 告 分

別 載 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A 和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B。

民 政 事 務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



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A

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這 項 計 劃 是 一 項 前 臨 時 市 政 局 (臨 市 局 )的 工 程 ， 計 劃 的 原 先 目 的 是

興 建 愛 秩 序 灣 市 政 大 廈 ， 以 遷 置 筲 箕 灣 望 隆 街 、 金 華 街 及 大 德 街 的 持 牌

街 頭 小 販 。 臨 市 局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考 慮 這 項 計 劃 的 發 展 規 模 時 ， 為

了 能 善 用 該 地 盤 ， 因 此 決 定 增 建 康 樂 中 心 和 分 區 圖 書 館 等 設 施 。 建 議 的

設 施 明 細 表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獲 臨 市 局 通 過 (會 議 文 件 第

C A P / 1 1 4 / 9 7 號 ( 1 9 . 1 2 . 1 9 9 7 )，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 )。

2 . 當 時 ， 西 灣 河 室 內 運 動 場 已 經 啟 用 ， 同 時 西 灣 河 填 海 區 也 有 一 間 新

的 室 內 運 動 中 心 正 在 興 建 ， 而 兩 者 與 工 程 地 盤 相 距 甚 近 。 有 關 設 施 的 位

置 圖 載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。

檢 討 擬 建 設 施檢 討 擬 建 設 施檢 討 擬 建 設 施檢 討 擬 建 設 施

3 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一 日 成 立 時 ， 這 項 計 劃 仍 處 於

籌 劃 階 段 。 經 檢 討 這 項 計 劃 的 擬 建 文 化 及 康 樂 設 施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

闢 建 一 間 新 分 區 圖 書 館 以 加 強 為 區 內 居 民 提 供 的 文 化 服 務 ， 但 對 於 愛 秩

序 灣 需 要 興 建 一 間 新 康 樂 中 心 這 一 點 則 有 保 留 ：

( a ) 根 據 臨 市 局 會 議 文 件 第 C A P / 1 1 4 / 9 7 號 ( 1 9 . 1 2 . 9 7 )， 興 建 愛 秩 序

灣 市 政 大 廈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要 遷 置 筲 箕 灣 的 持 牌 街 頭 小 販 ， 以

期 改 善 區 內 環 境。在 市 政 大 廈 計 劃 下 增 設 其 他 設 施 (包 括 一 間 康

樂 中 心 )，純 粹 是 為 了 能 善 用 地 盤。我 們 並 無 紀 錄 顯 示，臨 市 局

在 通 過 市 政 大 廈 計 劃 時 ， 曾 考 慮 到 附 近 設 有 同 類 室 內 康 樂 設 施

這 一 點 ；

( b ) 西 灣 河 及 愛 秩 序 灣 合 共 約 有 人 口 6 8  0 0 0 人，到 二 零 零 四 年 愛 秩

序 灣 的 住 宅 屋 苑 全 部 入 伙 後 ， 該 區 人 口 將 增 至 8 6  4 0 0 人 (註 )。

根 據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的 建 議，人 口 為 2 4  9 9 9 人、 2 5  0 0 0

人 至 4 9  9 9 9 人 或 5 0  0 0 0 人 至 6 5  0 0 0 人 的 地 區 ， 應 分 別 闢 建 A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 註 ) 資 料 來 源 ： 一 九 九 四 年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按 小 規 劃 統 計 區 概 括 房 屋 類 別 作 出

的 臨 時 人 口 推 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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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、 B 型 或 C 型 體 育 館 。 目 前 ， 西 灣 河 已 有 一 個 B 型 室 內 運

動 場 (西 灣 河 室 內 運 動 場 )， 而 在 未 來 一 至 兩 個 月 ， 附 近 亦 會 有

一 間 運 動 中 心 (大 致 相 等 於 一 個 C 型 體 育 館 )落 成 啟 用 。 即 使 該

區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全 面 發 展 後 ， 區 內 的 室 內 運 動 場 供 應 亦 已 足

夠 。 新 運 動 中 心 設 有 一 個 主 場 、 一 個 室 內 草 地 滾 球 場 、 三 間 高

爾 夫 球 練 習 室 、 一 間 乒 乓 球 室 、 一 間 健 身 室 ， 一 間 舞 蹈 室 、 一

間 兒 童 遊 樂 室 、 一 間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及 一 間 咖 啡 座 ； 以 及

( c ) 在 如 此 有 限 的 服 務 範 圍 內 闢 建 三 個 室 內 運 動 場 或 同 類 設 施 ， 並

不 符 合 有 效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的 原 則 。 為 使 有 關 設 施 得 以 更 平 均 分

布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其 他 急 需 有 關 設 施 的 地 區 (例 如 小 西 灣 )闢 建 新

的 室 內 體 育 設 施 更 能 善 用 資 源 。

日 後 發 展日 後 發 展日 後 發 展日 後 發 展

4 . 有 關 工 程 地 盤 現 時 主 要 劃 作 住 宅 發 展 ， 只 有 地 下 及 平 台 兩 層 預 留 作

闢 建 政 府 設 施 (公 共 運 輸 及 街 市 )之 用 。 我 們 已 申 請 在 愛 秩 序 灣 附 近 的 鯉

景 灣 一 個 共 用 地 盤 發 展 計 劃 中 闢 建 一 間 新 圖 書 館 。 我 們 亦 正 籌 劃 在 小 西

灣 市 政 大 廈 計 劃 內 闢 建 一 間 室 內 運 動 中 心 。

















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B

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將 軍 澳 綜 合 大 樓

位 置位 置位 置位 置

將 軍 澳 第 4 4 區 預 留 興 建 綜 合 大 樓 的 工 程 地 盤 位 於 培 成 路 與 L 3 5 道

路 交 界 ， 位 置 圖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。

提 供 的 設 施提 供 的 設 施提 供 的 設 施提 供 的 設 施

2 .  擬 建 綜 合 大 樓 的 設 施 包 括 ：

( a ) 一 個 設 有 1 7 3 個 攤 檔 的 空 調 街 市 ； 以 及

( b ) 一 間 體 育 館 ， 其 中 包 括 一 個 多 用 途 主 場 、 一 間 健 身 室 、 三 間 活

動 ／ 舞 蹈 室 和 一 間 兒 童 遊 樂 室 。

評 估評 估評 估評 估

現 有 設 施 的 提 供 、 使 用 率 和 服 務 範 圍

3 . 目 前 將 軍 澳 有 兩 間 體 育 館 ， 分 別 為 位 於 寶 林 的 寶 林 體 育 館 和 翠 林

的 翠 林 體 育 館 。

4 . 寶 林 體 育 館 的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寶 林 、 英 明 苑 、 欣 明 苑 、 慧 安 園 、 新

都 城 和 附 近 的 住 宅 樓 宇 。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， 該 體 育 館 繁 忙 時

間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約 為 8 2 %， 非 繁 忙 時 間 則 為 7 1 %。

5 . 翠 林 體 育 館 的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翠 林 、 景 明 苑 、 康 盛 花 園 和 附 近 的 住

宅 樓 宇 。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， 該 體 育 館 繁 忙 時 間 的 平 均 使 用 率

約 為 6 9 %， 非 繁 忙 時 間 則 為 6 1 %。

新 增 設 施

6 . 將 軍 澳 第 2 4 區 現 正 興 建 第 三 間 體 育 館。該 體 育 館 預 計 於 二 零 零 一 年

年 中 落 成 啟 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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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新 體 育 館 設 有 一 個 可 用 作 兩 個 籃 球 場 (或 八 個 羽 毛 球 場 或 兩 個 排 球

場 或 一 個 手 球 場 )的 多 用 途 主 場、三 個 壁 球 場、一 間 健 身 室、一 間 活 動 ／

舞 蹈 室 及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。

8 . 新 體 育 館 的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景 林 、 頌 明 苑 、 厚 德 、 安 寧 花 園 和 坑

口 一 帶 的 屋 苑 。

籌 劃 中 的 設 施

9 . 目 前，我 們 正 考 慮 在 將 軍 澳 第 4 5 區 進 行 另 一 項 康 樂 發 展 工 程。這 項

工 程 包 括 興 建 一 個 市 鎮 公 園 、 一 個 運 動 場 和 一 間 體 育 館 (位 置 圖 見 附附附附

件件件件 )，這 項 康 樂 發 展 工 程 地 盤 鄰 近 第 4 4 區。第 4 5 區 的 發 展 工 程 可 為 整 個

將 軍 澳 區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康 樂 設 施 ， 我 們 會 按 照 工 務 計 劃 的 既 定 程 序 展 開

有 關 的 籌 劃 工 作 。

當 局 的 意 見當 局 的 意 見當 局 的 意 見當 局 的 意 見

1 0 . 經 檢 討 將 軍 澳 的 整 體 情 況 後，我 們 認 為 在 第 4 4 區 興 建 體 育 館 並 不 符

合 有 效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的 原 則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我 們 仍 會 定 期 監 察 將 軍 澳 康 體

設 施 的 供 應 ， 以 達 到 為 居 民 提 供 多 元 化 設 施 的 目 標 。




